芒市司法局关于开展全市行政规范性文件
清理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市直各单位：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转变政府职能，根据《德宏州司法局关于开展全州政府系统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德司发〔2023〕17号）要求，现就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清理范围
截至2023年3月31日，市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制定的现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各部门要对现行规范性文件逐一甄别，确属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应及时纳入行政规范性文件统一管理，确保应清尽清、一件不漏。	
二、清理职责
清理工作坚持“谁制定、谁清理”的原则。
（一）以市政府和政府办公室名义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由代市政府和政府办公室起草或实施的部门负责清理（文件目录见附件1），提出具体清理意见形成清理报告报市司法局审核。
（二）各乡镇、市直各部门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自行清理（规范性文件目录参考见附件2，未列入目录的由各制定机关自行列出报备），提出具体清理意见形成清理报告报市司法局汇总后报市政府办备案。同时提交继续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电子文本。
三、清理要求
各部门要认真开展清理工作，认为行政规范性文件主要内容与法律法规、规章不一致，或者与国务院“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转变政府职能、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措施相抵触，或者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已废止、失效的，有效期届满的，应当予以废止；部分内容与法律法规、规章以及上位文件规定不一致，或者与国务院“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转变政府职能、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措施不一致的，修订后重新公布。
四、结果报送
请各部门务必于2023年5月20日前将清理结果报市司法局审核汇总，由市司法局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上级司法行政部门备案。
五、组织实施
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此次清理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采取有效措施，明确责任分工和时限要求，抓紧开展清理工作，强化统筹协调指导，及时研究解决清理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确保清理工作按时顺利完成。
联系人：杨文娟，联系电话：15184931666。

附件：1.市级现行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及清理责任单位
2.部门规范性文件目录及清理责任单位
3.市级及其部门现行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空表）


                              芒市司法局  
2023年4月26日    















附件1
芒市人民政府现行有效行政规范性
文件目录及清理责任单位

截至2023年3月31日止                                总件数：30件
	序号
	规范性文件名称
	发文字号
	清理责任单位

	1
	潞西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潞政发〔2005〕62号
	市司法局

	2
	潞西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废止4件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潞西市政府办第3号公告
	市司法局

	3
	潞西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32件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潞西市政府第11号公告
	市司法局

	4
	潞西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潞西市城市规划区集体预留土地管理使用暂行办法的通知
	潞政发〔2007〕156号
	市自然资源局

	5
	潞西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部分行政审批项目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潞西市政府第20号公告
	市司法局

	6
	潞西市人民政府关于第四轮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潞西市政府第22号公告
	市司法局

	7
	芒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芒市政府第32号公告
	市司法局

	8
	芒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部分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芒市政府第33号公告
	市司法局

	9
	芒市人民政府关于第五轮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芒市政府第36号公告
	市司法局

	10
	芒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芒市政府第40号公告
	市司法局

	11
	芒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芒市政府第41号公告
	市司法局

	12
	芒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承接下放的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芒市政府第42号公告
	市司法局

	13
	芒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芒市政府第43号公告
	市司法局

	14
	芒市城区河道管理办法
	芒市政府第45号公告
	市水利局

	15
	芒市市政公用设施管理办法
	芒市政府第49号公告
	市住建局

	16
	芒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实施办法
	芒市政府第52号公告
	市住建局

	17
	德宏芒市机场净空与电磁环境保护管理办法
	芒市政府第53号公告
	芒市机场

	18
	关于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芒市政府第54号公告
	市司法局

	20
	芒市人民政府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
	芒政规〔2019〕1号
	市公安局

	21
	芒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芒市殡葬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芒政规〔2019〕2号
	市民政局

	22
	芒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芒市城区河道管理办法的决定
	芒政规〔2020〕1号
	市水利局

	23
	芒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调整限制入城车辆类型和限制车辆通行范围的通告
	芒政规〔2020〕2号
	市公安局

	24
	芒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芒市改革完善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
	芒政规〔2020〕3号
	市人社局

	25
	芒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芒政规〔2020〕4号
	市司法局

	26
	芒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芒市国有小地块规划技术管理意见（试行）的通知
	芒政规〔2021〕2号
	市自然资源局

	27
	芒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芒市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芒政规〔2021〕3号
	市自然资源局

	28
	芒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
	芒政规〔2021〕4号
	市农业农村局

	29
	芒市县级储备粮管理办法的通知
	芒政规〔2022〕1号
	市财政局

	30
	芒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芒政规〔2022〕2号
	市财政局  

	
	
	
	

	
	
	
	















附件2
部门规范性文件参考目录及清理责任单位

起止时间：2022年1月1日至2023年3月31日止             总件数：4件
	序号
	规范性文件名称
	制定主体
	登记编号
	登记时间
	清理单位

	1
	芒市财政局 芒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印发《芒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管理办法》的通知
	市财政局
	芒府规备准〔2022〕1号
	2022.1.19
	市财政局

	2
	芒市财政局 芒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印发《芒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市财政局
	芒府规备准〔2022〕2号
	2022.1.19
	市财政局

	3
	芒市财政局 芒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印发《芒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的通知
	市财政局
	芒府规备准〔2022〕3号
	2022.1.19
	市财政局

	4
	《芒市烟草专卖局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
	德宏州芒市烟草专卖局
	芒府规备准〔2023〕1号
	2023.2.24
	德宏州芒市烟草专卖局

	
	
	
	
	
	


附件3
芒市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现行
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截至2023年3月31日止                              
	制定机关
	规范性文件名称
	发文字号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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